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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冊第五課 高中公民與社會 命題教師：        年  班 座號：   姓名：      

一、 單選題 （每題 2 分，共 100 分） 

1. (   )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宣布與結縭 27 年的妻子梅琳達離婚，並分別於社群網站表示感謝對方的攜手相伴，往後將

各自展開新生活。蓋茲夫婦離婚將為他們財富形成新問題，根據當時富比世公布，比爾蓋茲的財富目前全世界排

名第 4，身家約為 1,305 億美元（約新臺幣 3.6 兆元）。請問若依我國《民法》規定，蓋茲夫婦婚前並未約定夫妻

財產制度，兩人婚姻存續或解消時會出現下列何種情形？  

(Ａ)兩人各自取回婚前與婚後的財產，但債務共同承擔 (Ｂ)兩人依法必須拿出一定數額的自由處分金供對方自

由運用 (Ｃ)兩人取回婚前與特有財產，婚後財產各自取回一半 (Ｄ)剩餘財產較少的一方可以向較多的一方請

求差額的二分之一。 

答案：(Ｄ) 

解析：(Ａ)未約定財產制度，即採用法定財產制，財產各自擁有、債務各自清償，但婚後不能證明為夫或妻所有

者，推定為夫妻共有。(Ｂ)婚姻存續期間，為保障夫妻經濟自主，《民法》規定，配偶雙方於家庭生活費用之外

，得協議一定數額的金錢，供夫或妻自由支配使用，但此非強制規定。(Ｃ)(Ｄ)法定財產制沒有特有財產的規定

，婚姻關係結束後，婚前財產各自取回，但婚後的部分享有「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即剩餘財產較少的一

方可以向較多的一方提出。 

2.  (   ) 甲的房屋因年久失修，又逢地震，已有傾斜倒向乙的房子之虞，乙對甲得行使下列何種請求權？  

(Ａ)所有權妨害防止請求權 (Ｂ)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 (Ｃ)損害賠償請求權 (Ｄ)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答案：(Ａ) 

解析：甲的房屋傾斜，有可能影響乙的房子，因此乙所有權人對於甲房屋可能會妨害其所有權的行為，可以預先

請求防止妨害，故選(Ａ)。 

3.  (   )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中提到，應保障原住民族的自治權，使其自由發展自身的經濟、社會及文化。對

此，我國的做法之一即是依法成立公法人，而為落實原住民族自治權而成立的公法人，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Ａ)成立公法人的法源依據為《原住民族自治暫行條例》 (Ｂ)原住民族已能成立部落公法人，但直轄市山地原

住民區非公法人 (Ｃ)部落公法人的規範已相當完整，故原住民族已能落實自治權 (Ｄ)經原委會核定可成立部

落公法人，但卻尚未能實行自治權。 

答案：(Ｄ) 

解析：(Ａ)成立公法人的法源依據為《原住民族基本法》。(Ｂ)原住民族能成立部落公法人，且直轄市山地原住

民區也是公法人。(Ｃ)目前部落公法人的規範並不完整，故原住民族雖可成立公法人，但無法實施自治。 

4.  (   ) 父母早逝、沒有妻小的獨子大德與年邁祖母相依為命。某日大德駕車不小心撞傷路人小芬，造成小芬身受重傷

，約定賠償 50 萬元。一週後，大德因病身故，只留下存款 10 萬元，小芬只好轉向大德的祖母求償。關於上述

賠償，下列選項何者正確？〔102.學測〕  

(Ａ)大德的祖母並非法律所定之繼承人，所以小芬的求償於法無據 (Ｂ)除非大德的祖母依法拋棄繼承，否則小

芬可以向她求償 50 萬元 (Ｃ)就算大德的祖母未依法拋棄繼承，也只須對小芬負 10 萬元的清償責任 (Ｄ)肇事

的人是大德，只有大德有賠償義務，小芬不可向大德的祖母求償。 

答案：(Ｃ) 

解析：我國目前以限定繼承做為法定繼承方式，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由於大德沒有妻小只有祖母，因此由第四順序的祖母單獨繼承其遺產，大德留下資產為 10 萬，債務為 50 萬。

祖母得以拋棄繼承，若未辦理拋棄繼承則依限定繼承方式，祖母僅須對小芬負 10 萬元的清償責任。(Ａ)大德的

祖母是法律所定之第四順序繼承人，若未辦理拋棄繼承，小芬得以向其求償。(Ｂ)大德的祖母若未依法拋棄繼承

，大德的祖母只須對小芬負 10 萬元的清償責任。(Ｄ)因大德的祖母為其唯一繼承人，若未辦理拋棄繼承，小芬

可向大德的祖母求償。 

5.  (   ) 大學生小雯在課餘時間到某環保文教基金會打工，協助到各處勸募民眾捐款，在對民眾募款時，民眾隨口詢問

工讀生的薪資，得知小雯等工作人員都有領到工資時，便疑惑基金會的運作情況，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環保團體仍可依其需求聘用專職的工作人員 (Ｂ)此環保團體為志願性的財團法人，應該只能聘僱不支薪的

志工 (Ｃ)此環保團體是社團法人，民眾捐款後可以成為股東 (Ｄ)環保團體一旦有營利行為，就不具公益性質

。 

答案：(Ａ) 

解析：(Ｂ)環保團體亦可聘用支薪的工作人員。(Ｃ)基金會是財團法人。(Ｄ)公益團體亦可有營利行為，只要將

其利潤投入公益即可。 

6.  (   ) 「夫妻財產制」是為了規範夫妻間財產上的權利義務關係，內容包括了雙方婚前及婚後財產的管理與使用，以

及在婚姻關係消滅後，雙方財產的清算等。請問依據現行夫妻法定財產制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若無特別以書面約定及向法院完成登記，則依法是採取共同財產制 (Ｂ)法定財產制的剩餘財產要扣除無償

所得、繼承所得、慰撫金、債務等內容 (Ｃ)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是保障經濟較為弱勢的一方，不論對婚姻有無

貢獻皆可提出 (Ｄ)婚前、婚後財產各自所有，但基於夫妻關係，債務需共同清償，此為分別財產制。 

答案：(Ｂ) 

解析：(Ａ)應改為法定財產制（又稱「修正的分別財產制」）。(Ｃ) 2020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民法》第 1030-1 

條修正案，若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導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可以調整或

免除分配額。(Ｄ)若為分別財產制，不論婚前婚後，兩人各自享有財產、負擔債務。 

7.  (   ) 下列何種請求權「不在」《民法》第 767 條規定的所有物保障內容中？  

(Ａ)返還請求權 (Ｂ)去除妨害請求權 (Ｃ)防止妨害請求權 (Ｄ)侵害所有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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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Ｄ) 

解析：《民法》第 767 條：「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

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故(Ｄ)錯誤。 

8.  (   ) 已故導演齊柏林先生在進行《看見臺灣 2》的拍攝過程，空拍俯看遠東集團旗下亞洲水泥設於花蓮太魯閣一座

山頭的採礦廠，感慨指出：「亞泥比五年前挖得更深了。」齊導演的這段空拍影片，喚起了臺灣民眾對「亞泥新

城山礦場案」的關注，不僅突顯國土開發與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也呼籲應重新檢視此案對當地原住民權益之影響

。請問下列關於原住民權益保障之敘述，何者正確？  

(Ａ)僅透過法定所認可的 16 族原住民族享有權利主體地位 (Ｂ)原住民族或部落經過主管機關核定，可成為行

政法人 (Ｃ)原住民的傳統智慧創作，如音樂、舞蹈、服飾等，可由個別原住民登記申請智慧財產權 (Ｄ)原住

民族或部落周邊一定範圍內公有地，從事開發等行為前一定要徵詢當地原住民同意。 

答案：(Ｄ) 

解析：(Ａ)(Ｂ)部落公法人是原住民族的權利主體。(Ｃ)原住民族的傳統智慧創作，由全部原住民族、原住民族

各族、部落集體申請。 

9.  (   ) 依據我國現行《民法．繼承編》之規定，何者正確？  

(Ａ)繼承人需要有意思表示，即當然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的一切權利與義務 (Ｂ)目前修法後繼承人仍須向法院

聲請才得主張限定繼承 (Ｃ)拋棄繼承必須在繼承人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向法院提出聲請 (Ｄ)只要

被繼承人有債務，繼承人無論如何均得為之清償。 

答案：(Ｃ) 

解析：(Ａ)繼承的發生無需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只要被繼承人死亡，繼承人就會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的一切權利

與義務，此乃當然繼承主義。(Ｂ)目前修法已全面改採概括繼承之有限責任，不須向法院聲請即得主張有限責任

。(Ｄ)採有限責任下，繼承人得主張以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10.  (   ) 李子維大學畢業後與女朋友陳韻如為追求理想，共同成立一家「想見你」茶飲公司，但之後因李子維感情劈腿

，陳韻如秉著相見不如懷念的心情，決定結束公司營運與李子維分道揚鑣。依據《民法》的相關內涵，她的好友

紛紛發言，請問何人所說較為正確？  

(Ａ)俊傑：「想見你」茶飲公司為私法人，屬於營利的財團法人 (Ｂ)詮勝：「想見你」茶飲公司無名譽權與生

命權 (Ｃ)雨萱：「想見你」茶飲公司權利能力始於登記成立 (Ｄ)娜姊：「想見你」茶飲公司權利能力終於申

請解散。 

答案：(Ｃ) 

解析：(Ａ)茶飲公司為營利的社團法人。(Ｂ)法人有名譽權、信用權、姓名權，但無生命權、身體權及健康權等

自然人專屬權利。(Ｄ)法人權利能力終於財產清算終結並解散。 

11.  (   ) 某立委曾在臉書粉絲專頁貼出一張「臺灣月薪嬌妻工作比例圖」，將我國家務勞動換算成市場勞動的薪資，試

算出平均每人約 45,958 元，引發迴響，也顯現國人低估家務勞動價值的現象。請問我國《民法》將家務勞動價值

體現於夫妻財產中的做法，「不包含」下列何者？  

(Ａ)共享婚姻創造成果，除特有財產外之財產由夫妻雙方完全共有 (Ｂ)除了經濟能力以外，家事勞動也算是分

擔家庭生活費用的方式 (Ｃ)夫妻間類合夥關係，可協議一定數額金錢供家務勞動一方使用 (Ｄ)不具經濟能力

一方，在離婚時可享有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答案：(Ａ) 

解析：(Ａ)此為共同財產制。(Ｂ)(Ｃ)(Ｄ)都是法定財產制的規定，且自由處分金為肯定家務勞動的表現，只有

在法定財產制才會出現。 

12.  (   ) 若拆除鄰居房屋的牆壁會影響房屋的結構安全，且返還利益很小時，法律可能會禁止地主濫用權利，不允許地

主請求拆屋還地。請問上述狀況其主要原因為何？  

(Ａ)物權必由法律規定，民眾不能自行創設 (Ｂ)不動產產權變更，必須登記才能夠移轉 (Ｃ)為了限制所有權

無限上綱，保護弱勢團體 (Ｄ)衡平雙方利益，維護整體公共利益。 

答案：(Ｄ) 

解析：(Ａ)物權必由法律規定，民眾不能自行創設，但與限制地主的權利無關。(Ｂ)不動產其變更必須登記移轉

，但與限制地主的權利無關。(Ｃ)為了限制所有權無限上綱，但不一定是為保護弱勢團體，主要還是在維護公益

。 

13.  (   ) 在 2018 年 8 月 1 日原住民日這天，行政院原民會在南島民族論壇上，未取得奇美部落的授權便穿著勇士 

Ciopihay 階級服裝、唱跳勇士舞和送靈祭歌。奇美部落族人認為唱跳人員不只歪曲了創作的內容和形式，也明顯

侵害了奇美部落的智慧創作權。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我國尚未設立「部落公法人」制度，自然沒有所謂侵權問題 (Ｂ)原住民傳統智慧創作是歸屬於原住民個人

所享有 (Ｃ)原住民族的服飾、音樂、宗教儀式等都可視為集體創作，應擁有集體權利的保障 (Ｄ)原住民族的

傳統智慧創作擁有諮商同意權，所以要使用之前應先經原住民族的同意。 

答案：(Ｃ) 

解析：(Ａ)原民會的行為有侵權的疑慮。(Ｂ)原住民傳統智慧創作屬原住民族集體所有。(Ｄ)諮商同意權是《原

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內容：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

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

。 

14.  (   ) 小安研究某國財產制度，蒐集該國某年遺產繼承統計資料如下表。她推論造成男女數據差異的成因，除與該國

傳統社會觀念有關外，與其《民法》繼承法律的規定亦有關聯。下列該國繼承制度所採取的原理原則，何者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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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數據所呈現之性別差異最為相關？ 

所有法定繼承人之性

別比 

法定繼承人中實際取

得遺產者之性別比 

男 女 男 女 

64 ％ 36 ％ 72 ％ 28 ％ 

(Ａ)《民法》在繼承財產權利方面採取性別平權的原則 (Ｂ)准許被繼承人在生前以遺囑自由處置一定範圍財產 

(Ｃ)以特定親屬繼承為原則，並以配偶為當然的繼承人 (Ｄ)繼承人償還被繼承人的債務，以繼承所得遺產為限

。 

答案：(Ｂ) 

解析：(Ａ)由法定及實際男女繼承比例差異皆甚大可知，該國並未採取性別平權原則。(Ｂ)由男女實際繼承比例

失衡可推論，該國傳統社會觀念可能影響被繼承人的遺產分配，在遺囑自由之下，產生男性性別比例較高的狀況

，故為正解。(Ｃ)(Ｄ)從題幹敘述無法判斷出該國繼承人的身分關係與債務清償責任的原則。 

15.  (   ) COVID-19 疫情在全球蔓延以來，因最早起源於中國，美國曾出現了多起歧視中國公民、海外華人或任何看起來

像東亞人的報導，一些歧視案甚至發生在亞洲和華人占多數的社會。雖然歧視中國和中國人並不是新的現象，仇

華或排華的問題已經存在了幾個世紀，但是，在疫情爆發期間，將各種「恐華」複雜的情緒和事件混雜在一起，

反映出目前世界與中國日益複雜的關係。根據文章內容的敘述，下列何者較為正確？  

(Ａ)仇視、排華等一切歧視將使權利主體無法受到保障 (Ｂ)中國公民、華人、亞洲人僅在該國才享有權利主體 

(Ｃ)因 COVID-19 疫情下產生恐華、仇視華人的新現象 (Ｄ)權利主體的概念並未落實在美國與中國華人社會中

。 

答案：(Ａ) 

解析：(Ｂ)凡是人都應是權利主體。(Ｃ)過去以前亦有仇華的現象。(Ｄ)仇華是發生在美國的社會衝突現象，但

美國和中國法律都有權利主體的規定，且非因未落實之故。 

16.  (   ) 阿信婚前用自己的名字買下一棟豪宅，準備要跟阿美結婚了，但他看到新聞中，某藝人結婚二十多年面臨婚姻

觸礁、委任律師處理離婚程序與小孩監護權的問題，尤其是針對離婚時夫妻財產分配的爭議，讓阿信陷入思考，

此時阿信的朋友也開始七嘴八舌的給建議，以下哪些朋友的建議，是符合現行法律規定的呢？ 

亮光：我建議不要用法定財產制，因為要是離婚，目前你名下的豪宅要讓出一半喔！ 

儷中：用法定財產制不錯啦，這樣你豪宅裡的空房間就可以租給我，不用阿美同意。 

品圭：法定財產制可考慮，畢竟婚後財產各自管，只是要去法院書面登記比較麻煩。 

碧桃：要是離婚，法定財產制也只平均分配婚後剩餘財產，豪宅還是你的，別擔心！ 

(Ａ)亮光、儷中 (Ｂ)儷中、碧桃 (Ｃ)亮光、品圭 (Ｄ)品圭、碧桃。 

答案：(Ｂ) 

解析：亮光的說法不正確，因為法定財產制下，豪宅是婚前購買非婚後財產，故婚前財產各自取回；品圭的說法

不正確，因為夫妻互相有義務報告其財產，且法定財產制不必登記。 

17.  (   ) 某甲與某乙用兩人共同的零用錢 100 元在本國網路書店購買了一本全新的小說。某甲與某乙口頭約定，由某甲

先看該本小說。某甲看完後，因為認為該小說內容無聊，某乙應該也不喜歡看，因此將該小說以 80 元的價格賣

給二手書店，並且以換購的方式貼了 40 元購買另一本由本國出版社新發行的漫畫。關於這本小說涉及的購買和

處分行為，下列敘述何者符合我國《民法》的規定？〔109.學測〕  

(Ａ)因為某甲與某乙的口頭約定沒有書面契約，所以雙方的契約並未成立 (Ｂ)某乙對於某甲無法主張債權請求

權，但可主張某甲違反誠實信用原則 (Ｃ)某甲既然違背約定，就不再是該書的所有人，沒有轉賣這本書的權利 

(Ｄ)某甲未經某乙同意即逕自賣出該本書，已經侵犯某乙對該書的所有權。 

答案：(Ｄ) 

解析：(Ａ)《民法》的契約除了結婚、離婚及不動產物權的移轉、設定或變更等需要書面契約外，其餘契約在雙

方同意下，可以採口頭約定，契約即成立。(Ｂ)乙對於甲有口頭契約存在，得以主張債權請求權，並可主張甲違

反誠實信用原則。(Ｃ)甲雖然違背約定，但依舊是該書的所有人之一，有轉賣這本書的權利，但是應該是要先得

到乙的同意。(Ｄ)該書所有權為甲乙兩人共同持有，因此甲未經某乙同意即逕自賣出該本書，已經侵犯乙對該書

的所有權。 

18.  (   ) 我國現行法律所明定之公法人「不包括」下列何者？  

(Ａ)政黨 (Ｂ)地方行政法人 (Ｃ)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 (Ｄ)原住民族部落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 

答案：(Ａ) 

解析：(Ａ)政黨是依《政黨法》成立的社團法人。 

19.  (   ) 臺灣某富豪過世後，留下 16 億元的財產，引發其 3 名子女與繼母因財產繼承問題而對簿公堂。依照現行《民法

》的規定，除非繼母提出「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否則應該如何分配？  

(Ａ)繼母、子女各分配得 4 億元 (Ｂ)繼母分配得 10 億元、子女各分配得 2 億元 (Ｃ)每人各分配得 3 億元，

剩餘的部分納入國庫 (Ｄ)繼母分配得 8 億元，剩下的 8 億元由 3 名子女均分。 

答案：(Ａ) 

解析：(Ａ)依照《民法》規定，子女為第一順序繼承人，再依規定，配偶之應繼分與子女平均，因此 16 億平均

分給 4 個人，每個人各得 4 億。 

20.  (   ) 臺灣的工會組織可分為企業工會、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三種類型。近年臺灣的勞動運動發展蓬勃，但可從這些

運動發現臺灣的工會發展所面臨的挑戰與困境，如參加人數的門檻高、組織的普及度不高等。根據上述內容的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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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下列有關工會的敘述何者較為正確？  

(Ａ)工會為《民法》分類的法人組織，具有自然人的權利能力 (Ｂ)工會訴求注重所屬會員的工資權益，因此屬

於營利性法人 (Ｃ)工會是依《工會法》所設立的公法人，普及度不高是因法規嚴格 (Ｄ)工會打算結束，則其

解散必須完成財產清算終結並辦理登記。。 

答案：(Ｄ) 

解析：(Ａ)法人並無自然人專屬的權利能力，包括生命權、健康權、身分權等。(Ｂ)工會關注的是該階層的利益

，即在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係為爭取及保障勞工權益為目的，故為非營利性法人，屬公益法人。

(Ｃ)工會應屬於私法人，且也無法從題文得知是否因法規嚴格而導致組成有困難。 

21.  (   ) 正男與妮妮婚後雙薪且育有一對子女，但仍租屋生活。兩人對於子女教育費、家庭生活開銷等支出常有爭執，

希望共同討論彼此的財務規劃。若依照我國現行《民法》相關規範，以下說法何者較為正確？  

(Ａ)雖然共同討論家庭支出，但由於兩人各有工作收入，應屬於分別財產制 (Ｂ)子女學費或家庭生活費都是家

庭必要共同支出，此為共同財產制的特徵 (Ｃ)基於義務同擔、權利共享，可協議自由處分金供從事家務一方自

由使用 (Ｄ)家庭生活費用應依照經濟能力或家務勞動等差異來分配，不得自行約定。 

答案：(Ｃ) 

解析：(Ａ)(Ｂ)題目並未提及該家庭的夫妻財產制，無法透過題文訊息來推論。然而，不論分別財產制或共同財

產制、法定財產制等，都是針對夫妻之間的財產關係的制度設計，前二者需至法院登記才有效，未登記者採法定

財產制。(Ｄ)基於負擔公平性的考量，在婚姻關係中還應該考量婚後兩人如何共同經營家庭，因此，家庭生活費

用，除非另有約定，原則上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勞動等情況共同分擔。 

22.  (   ) 我國《民法》上對所有權的規範有何特色？  

(Ａ)所有權絕對原則有一定的限制，仍須考量社會群體利益 (Ｂ)積極的方面，可以排除他人對所有權標的的侵

害 (Ｃ)指權利主體和權利客體可以互相支配的一種私法權利 (Ｄ)智慧財產權非屬物權，故不適用所有權的相

關概念。 

答案：(Ａ) 

解析：(Ｂ)此為消極的面向。(Ｃ)指權利主體可以支配權利客體的一種私法權利。(Ｄ)智慧財產權為無體財產權

，《民法》亦保護之，故仍適用所有權的相關概念。 

23.  (   ) 獨居的王大富因其唯一親人兒子王小明長期居住國外，身旁僅有一隻拉不拉多犬小白陪伴。日前王大富病逝時

，在遺囑中寫明將所有財產一千萬元遺留給小白，請問王小明應如何爭取自身權利？  

(Ａ)王小明可提出特留分，得請求五百萬元遺產繼承權 (Ｂ)王小明依《民法》應繼分，與小白均分一千萬元的

遺產 (Ｃ)小白非《民法》權利主體，王小明為王大富唯一繼承人 (Ｄ)因《民法》私法自治原則，依遺囑王小

明未取得繼承權。 

答案：(Ｃ) 

解析：法律基本權利的保障，在於保障人有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資格。換句話說，「人」才是權利保障的主體

，而家中的寵物愛犬小白是權利客體，故王小明為王大富唯一繼承人。應選(Ｃ)。 

24.  (   ) 陳爸爸為訓練小孩獨立能力，帶著 10 歲的天保與 6 歲的天運至超商購物，並承諾兩人可自選禮物。天保買了一

個戰鬥陀螺，天運買了一輛模型車，並且各自至櫃臺結帳。若依《民法》規定（未滿 7 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

力；滿 7 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兩人的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應為以下何者？  

(Ａ)兩人皆有權利能力且行為能力皆為有效 (Ｂ)兩人皆有權利能力，天保行為有效，天運行為無效 (Ｃ)兩人

皆無權利能力，天保行為無效，天運行為有效 (Ｄ)兩人皆無權利能力且行為能力皆為無效。 

答案：(Ｂ) 

解析：自然人的權利能力，開始於出生、結束於死亡，故兩人皆有權利能力。10 歲的天保為限制行為能力者，

其行為須法定代理人同意才有效，而 6 歲的天運為無行為能力者，其行為須法定代理人代行才有效，所以文中兩

人皆有權利能力，天保的行為因法定代理人同意而有效，天運的行為因非法定代理人代行所以無效，故選(Ｂ)。 

25.  (   ) 交往多年的小志與小花，決定攜手一生，共組家庭。由於兩人皆擔任公司的高層主管，也有積蓄，因此同意以

契約約定分別財產制做為夫妻財產制。根據以上敘述，下列分析何者正確？  

(Ａ)此契約須雙方至戶政機關辦理 (Ｂ)此契約之訂定要有 2 人以上的證人 (Ｃ)此契約之訂定應以書面為之 

(Ｄ)此契約登記後僅限變更一次。 

答案：(Ｃ) 

解析：(Ａ)此契約須雙方至地方法院辦理。(Ｂ)財產登記無須證人。(Ｄ)此契約之訂定不以一次為限。 

26.  (   ) 近期因某戲劇播放帶動在地觀光，小翰的老家位在戲中知名古蹟旁，因為人潮眾多與標示不清，小翰老家前的

廣場經常被觀光客當做車輛的停放地。小翰後來有張貼告示表示不能停車，但情況仍然沒有改善。請問小翰可以

透過何種方式來保障權益？  

(Ａ)鎖住違停車輛的輪胎，並要求繳交停車費 (Ｂ)通知警察到場，實施拖吊或聯繫車主開走 (Ｃ)請知名古蹟

支付費用，彌補小翰一家的損失 (Ｄ)向法院提告觀光客侵占私人土地所有權權益。 

答案：(Ｂ) 

解析：(Ａ)此舉有侵害觀光客的行動自由、侵害財產權之虞，小翰可能需負法律責任。(Ｂ)小翰行使去除妨害請

求權，保障個人權益，故為正解。(Ｃ)此做法並無法排除當下的狀況，也非知名古蹟之責，因其並非糾紛的當事

人，但可請古蹟負責人宣導勿造成鄰近住家或私人土地所有權人的困擾。(Ｄ)觀光客並無侵占小翰土地的所有權

，主要是妨害其使用權；侵占是指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但本題並不屬

於此種情況。 

27.  (   ) 一位男藝人因沉迷簽賭，積欠大筆債務，也為此與妻子離婚，女兒由太太扶養。假設兩人結婚時並未約定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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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依我國《民法》規定，兩人之間的相關權利義務為何？  

(Ａ)兩人簽署離婚協議書後，離婚自此生效 (Ｂ)按法定財產制，各自取回其婚前財產 (Ｃ)妻子對丈夫所欠債

務須負連帶責任，債權人可聲請假扣押妻子的財產 (Ｄ)由於女兒的監護權歸妻子所有，該位男藝人對女兒不須

負扶養義務。 

答案：(Ｂ) 

解析：(Ａ)離婚要去戶政機關登記才發生效力。(Ｃ)依法定夫妻財產制，夫妻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其財

產，因此妻子對丈夫所欠債務無須負責。(Ｄ)夫妻離婚後，即使一方未取得未成年子女的監護權，對其子女的扶

養義務並不因此消滅。 

28.  (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為公益團體，除了致力於宣導動物保護概念，亦建立保育場來從事流浪動物收

容工作，運作經費則是透過郵政劃撥帳號來募款維持營運。請問關於該協會的相關敘述，以下何者較為正確？  

(Ａ)該動物保護協會主要是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為基礎才成立 (Ｂ)該動物保護協會若無成立法人組織，便無

法執行題文的任務 (Ｃ)該團體依成立目標與名稱等訊息，應屬於非營利的法人 (Ｄ)該團體有透過郵政劃撥募

款，應屬有收入之營利型法人。 

答案：(Ｃ) 

解析：(Ａ)該選項敘述為財團法人，但本題之社團法人則是以社員參與為基礎。(Ｂ)即使未成立為社團法人，仍

可透過不同的團體組織來執行保護動物的理念；而勸募部分，我國法規另有規定的組織團體即可辦理（如公立學

校、行政法人、公益性社團法人、財團法人等），不因成立社團法人才可辦理勸募。(Ｄ)不以有無募款行為而判

定其為營利型的社團法人，應以該團體的成立目的來判斷之，該團體從事以公益為目的，故為公益型的社團法人

。 

29.  (   ) 小中與小華育有二子一女，並依法收養一女。長子早逝（但有一媳一孫），長女已嫁，次子與收養的次女均未

婚。小中去世後，以我國現行《民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長女雖已出嫁，仍得以第一順序之血親繼承人繼承其遺產 (Ｂ)長媳可主張代位繼承丈夫的應繼分 (Ｃ)小

華做為配偶，可以主張分配遺產的半數 (Ｄ)次女因無血緣關係，僅受小中生前扶養，只能主張特留分。 

答案：(Ａ) 

解析：(Ｂ)代位繼承是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Ｃ)配偶與第一順序繼承人是依人數均分遺產，

但小華可先就婚後剩餘財產差額提出請求。(Ｄ)收養子女與親生子女具有相同的權利義務，可享有遺產繼承權。 

30.  (   ) 王先生在網站上自售房屋，吳小姐看了房子後很滿意，就和王先生簽訂買賣契約，但王先生後來反悔，想將房

屋以更高價賣出。請問下列何者符合《民法》規定？  

(Ａ)根據優先性原則，房子的所有權應該歸於吳小姐 (Ｂ)王先生已經違反契約，應負毀約的損害賠償責任 

(Ｃ)不動產須登記才能移轉，王先生已喪失房子產權 (Ｄ)吳小姐可依據契約，強制要求王先生履約賣出房屋。 

答案：(Ｂ) 

解析：不動產須登記才有效，房子仍是王先生的，但王先生違約。(Ａ)根據優先性原則，房子的所有權應該歸於

王先生。(Ｃ)不動產須登記才能移轉，王先生並未喪失房子產權。(Ｄ)吳小姐雖可要求王先生履約，但須由法院

裁定，不可強買強賣。 

31.  (   ) 過去我國對於繼承的規定是負無限清償責任的概括繼承，也就是繼承權人一旦沒有拋棄繼承，那麼所有被繼承

人財產上的權利義務都一併承受。2009 年修法後，改採有限清償模式的「限定繼承」，如果被繼承人的債務超過

遺產，超過的部分就不由繼承權人承擔。如此雖有利繼承人，避免父債子還的問題，卻也讓債權人的權利受到損

害。對此，法律上設有哪一項規定，以保障被繼承人的債權人？  

(Ａ)要求繼承人以自己的財產補足被繼承人的債務缺口 (Ｂ)要求被繼承人生前陳報遺產清冊給法院 (Ｃ)要求

債權人陳報每位繼承人的債務清冊 (Ｄ)要求繼承人須依法提出遺產清冊，並清償債務後，才可分配遺產。 

答案：(Ｄ) 

解析：(Ａ)目前法律規定為限定繼承，因此不須用自己的財產去償還被繼承人的債務。(Ｂ)遺產清冊應是被繼承

人死亡後才陳報。(Ｃ)應是各個債權人在法定期限內向法院陳報債權，並且向繼承人陳報債務，法院才能確保每

位債權人的權利，或要求繼承人開具遺產清冊並陳報地方法院。 

32.  (   ) 依據《民法》規定，權利義務的主體是「人」，下列何者並「不屬於」《民法》上所規定的權利義務主體？  

(Ａ)高雄市 (Ｂ)私立薇閣中學 (Ｃ)董氏基金會 (Ｄ) 228 紀念公園。 

答案：(Ｄ) 

解析：(Ｄ) 228 紀念公園為公有公共設施，非自然人或法人。 

33.  (   ) 夫妻財產制是用以規範夫妻於婚姻共同生活中的財產關係，請問依照我國現行的夫妻財產關係，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Ａ)法定財產制中，在離婚時應平均分配雙方的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 (Ｂ)若為配偶其中一方死亡之婚姻關係終

止，配偶於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與繼承權中只能擇其一 (Ｃ)法定財產制又可分為共同財產制與分別財產制，須

由地方法院認證 (Ｄ)若沒有特別約定，夫妻間採法定財產制，互有報告婚後財產的義務。 

答案：(Ｄ) 

解析：(Ａ)僅分配婚後財產。(Ｂ)可以先提出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再分遺產。(Ｃ)約定財產制才分為共同

財產制與分別財產制。 

34.  (   ) 聯合國調查顯示，野生非洲象族群在 10 年之間減少約 20 ％，只剩下 41.5 萬頭，其中針對象牙的盜獵行為是最

主要的威脅。為了呼應關閉國內象牙市場的國際公約，行政院農委會與國內刻印、珠寶藝品業者代表座談後，公

告修正《野生動物保育法施行細則》，從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禁止象牙商業庫存及其加工品的買賣。根據前

述內容，若某刻印業者還保有一些象牙庫存，則從 2020 年開始，其對於這些象牙的何種權利將會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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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排他性：因為業者無法排除政府對於象牙交易的干涉 (Ｂ)所有權相對原則：政府基於公益，禁止象牙的交

易買賣 (Ｃ)直接支配性：因為業者必須先向政府申請才能賣象牙 (Ｄ)絕對性：因為業者不再能對任何人主張

對象牙的所有權。 

答案：(Ｂ) 

解析：政府為保護野生動物之公益性，而限制象牙所有者不得進行交易買賣，這是對所有權人的限制，故選

(Ｂ)。 

35.  (   ) 小琳與已婚的地產大亨陳先生生下一子小宏，在確認親子關係認領小宏後，陳先生即因病過世。由於留有 8,400 

億元的鉅額遺產，因而引發配偶及其他四名伴侶、配偶所生三名子女的爭產事件。若陳先生遺囑交代財產全部要

留給小琳，在不考量配偶的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下，依《民法》規定，小宏的特留分有多少？  

(Ａ) l,200 億元 (Ｂ) 840 億元 (Ｃ) l,680 億元 (Ｄ)無法繼承。 

答案：(Ｂ) 

解析：陳先生的遺產繼承人有配偶、配偶所生三名子女及小宏共 5 人，而四名伴侶及小琳則並無繼承權，因此有

繼承權的 5 人，每人的應繼分為 8,400∕5＝1,680 億元，但因遺囑交代全部留給小琳，因此小宏可以要求的特留

分為 1,680∕2＝840 億元。 

36.  (   ) 衛生福利部推動「二代健保」以改革現行健保制度嚴重的財務問題，但民間監督健保聯盟（包含台灣少年權益

與福利促進聯盟等 40 個民間組織）、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等多個民間團體認為二代健保將加重萬年輕人的負擔，

不是符合公平正義的方案，政府應持續蒐集各方意見。請問關於社團法人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消費者

文教基金會的敘述，下列哪些正確？(甲)兩者皆為非營利團體(乙)兩者皆以社員參與為基礎(丙)前者是私法人、

後者是行政法人(丁)兩者皆為私法人  

(Ａ)(甲)(乙) (Ｂ)(甲)(丁) (Ｃ)(乙)(丁) (Ｄ)(丙)(丁)。 

答案：(Ｂ) 

解析：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為社團法人，以社員參與為基礎、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是財團法人，以財產為

組成基礎，兩者皆為非營利團體、私法人，故正確為(甲)(丁)。 

37.  (   ) 王董與林女結婚時即約定分別財產制，婚後生育一對雙胞胎小龍、小鳳。相關之財產關係，下列何者正確？  

(Ａ)雙方若離婚，林女不得主張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Ｂ)此財產制之約定以兩人口頭表示即具有完全之法律效

力 (Ｃ)各自管理財產收益，但負債必須共同清償 (Ｄ)因父母親採分別財產制，小龍、小鳳無權繼承林女遺產

。 

答案：(Ａ) 

解析：(Ａ)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僅在法定財產制下可以主張。(Ｂ)夫妻財產制之約定必須以書面，並於婚後至

法院登記，方生效力。(Ｃ)分別財產制下，夫妻雙方各自管理財產收益，對於負債也各自負清償責任。(Ｄ)夫妻

財產制的約定，並不會影響子女的繼承權。 

38.  (   ) 有天小傑在公園時遇到推銷員向其推銷化妝品，等到收到化妝品時發現同樣的產品之前買過了。後來小傑決定

將這套化妝品放在網路上兜售，小奇以 2,000 元出價購買，小傑表示收到匯款後便馬上將產品寄出，小奇隨即付

款。隔日收到款項的小傑準備出門到超商寄貨，搭乘電梯時與鄰居閒聊，鄰居表示願意用同樣的價格買下化妝品

，小傑覺得可以馬上賣掉且不用去超商寄，便達成協議將商品交付給鄰居。事後小傑取消與小奇間的訂單，小奇

十分氣憤決定將事發經過寫在網路上。依據題文，小奇將事發經過寫在網路上，得到了眾多網友的回應，關於《

民法》財產權的規範，以下哪位網友的觀點正確？  

(Ａ)甲：基於所有權具備優先性，化妝品給鄰居後，鄰居便取得所有權 (Ｂ)乙：依據優先性，你與小傑先達共

識，因此小傑與鄰居之間的契約並不成立 (Ｃ)丙：依據所有權的排他性，你可以向小傑的鄰居主張排除侵害，

歸還化妝品 (Ｄ)丁：小傑與你、小傑與鄰居，還有你與鄰居之間的買賣契約皆具有法律效力。 

答案：(Ａ) 

解析：所有權具有優先性，指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對於同一物的所有權會優先於債權。小奇把化妝品給鄰居，已

完成交付，因此化妝品的物權歸鄰居所有，故選(Ａ)。 

39.  (   ) 2015 年甲之元配去世後，甲依乙女的要求辦理宴會，公開宣布兩人結婚。但因為女兒丙與養子丁的反對，甲並

未與乙辦理婚姻登記，2016 年初甲因病去世，留下與弟弟戊共同掌管之家族企業。有關遺產繼承問題，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105.指考〕  

(Ａ)甲死亡時，如已認領與乙所生之子己，則其繼承人有三人 (Ｂ)乙得於繼承開始前，主張行使夫妻財產之差

額分配請求權 (Ｃ)甲如立遺囑將財產全留給丙，丁可主張不得侵害其應繼分 (Ｄ)戊與甲共同掌管企業，應由

戊決定甲名下之遺產如何分配。 

答案：(Ａ) 

解析：《民法》的法定繼承資格，配偶為當然繼承人，第一順位的繼承人為直系血親卑親屬，第二順位為父母，

第三順位為兄弟姊妹，第四順位為祖父母。由配偶與繼承順位者，依法分配繼承。(Ａ)甲未與乙女辦理結婚登記

，所以乙女不是配偶，不具有法定繼承資格，但甲認領與乙女所生之子己，所以視同為婚生子女，具有法定繼承

資格，因此直系血親卑親屬（女兒丙、養子丁、兒子己）三人均分甲的遺產。(Ｂ)乙女不是配偶，因此不得主張

行使夫妻財產之差額分配請求權。(Ｃ)甲如立遺囑將財產全留給丙，丁可主張不得侵害其「特留分」。(Ｄ)弟弟

戊雖然與甲共同掌管企業，但並無權決定甲名下之遺產如何分配。 

40.  (   ) 小佩將《民法》中有關法人的類型整理成下列表格，但因上課不專心，有些不正確。請協助小佩找出哪裡有「

誤」？。 

名稱 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 

(Ａ)意義 以「人」為組 以「財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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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基礎的組織 組成基礎的組

織 

(Ｂ)組成基礎 社團 捐助的財產 

(Ｃ)目的 
只以營利為主

要目的 

只以公益為主

要目的 

(Ｄ)實例 扶輪社 花旗銀行 

答案：(Ｃ) 

解析：(Ｃ)社團法人可分為營利型與公益型。以營利為目的，如公司；或是以非營利為目的，如協會、人民團體

。 

41.  (   ) 共同財產制將夫妻財產分為「共同財產」以及「特有財產」，根據《民法》第 1031 條之 1 規定，下列何者「非

」屬於夫妻財產制之「特有財產」？  

(Ａ)妻子平時配戴的首飾 (Ｂ)丈夫工作用的電腦 (Ｃ)岳父贈與給妻子的房屋 (Ｄ)丈夫購買的家庭娛樂影音

設備。 

答案：(Ｄ) 

解析：根據《民法》第 1031 條之 1 規定，下列財產為「特有財產」：○１專供夫或妻個人使用之物。○２夫或妻職

業上必需之物。○３夫或妻所受贈之物，經贈與人以書面聲明為其特有財產者。(Ａ)為妻個人使用之物。(Ｂ)為夫

職業上必需之物。(Ｃ)為妻所受贈之物。 

42.  (   ) 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不得破壞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

群之完整，亦不得遮蓋其外貌或阻塞其觀覽之通道。」若以所有權社會化的觀點，政府是否可以對於古蹟所有權

進行限制？  

(Ａ)不可以，《文資法》現有規定減損所有權優先性 (Ｂ)不可以，所有權人依法可請求政府除去侵害 (Ｃ)可

以，基於文化保存的公益目的可加以限制 (Ｄ)可以，因《文資法》屬於《民法》特別法而優先適用。 

答案：(Ｃ) 

解析：依所有權社會化的觀點來看，政府基於公共利益，對古蹟、歷史建築等之限制，屬於合理的限制，故應選

(Ｃ)。 

43.  (   ) 山泰與金花育有一子力行，一年前力行經朋友介紹認識了小瑜並結婚。同時，山泰贈與力行 5,000 萬做為新婚

禮物，協助其夫婦創業。不料，今年初山泰因病逝世，留下 8,000 萬價值的財產，與積欠債主 9,000 萬元，山泰

的遺囑表明所有的遺產都給力行繼承。依題文，關於繼承的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Ａ)金花與小瑜皆可主張特留分，力行為當然繼承人，小瑜亦為法定繼承人 (Ｂ)即使力行並未向法院聲請拋棄

繼承，最多也只需要負擔 8,000 萬的債務 (Ｃ)若債主欲取回 9,000 萬債務，只要於法定時間內向法院陳報債權

即可完全拿回 (Ｄ)第一順序繼承人為力行，假設力行選擇拋棄，則由金花和小瑜共同繼承。 

答案：(Ｂ) 

解析：(Ａ)有繼承權的人只有金花與力行，但當然繼承人為金花。(Ｃ)因為遺產只有 8,000 萬，因此債主最多只

能拿回 8,000 萬。(Ｄ)若力行拋棄繼承，則由金花單獨繼承。 

44.  (   ) 關於《民法》上權利主體之權利能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因此胎兒不可能繼承遺產 (Ｂ)法人的權利能力，始於登記成立，結束

於財產清算後解散 (Ｃ)自然人的權利能力得拋棄 (Ｄ)法人同樣享有生命權及身分權。 

答案：(Ｂ) 

解析：(Ａ)依據《民法》第 6 條之規定，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

(Ｃ)依《民法》第 16 條，權利能力不得拋棄。(Ｄ)七歲以下之人為無行為能力，但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

亡。 

45.  (   ) 下列有關「智慧財產權」的功能與界限的敘述，哪些敘述是正確的？(甲)合理範圍內容許利用人使用他人具有

智慧財產權的作品，並不違法(乙)保護智慧財產權不但在保護權利人之私益，也需基於公益之立場加以考量(丙

)保護智慧財產權是為了提供創作或發明人法律的保障，使其智慧成果得加以自行利用(丁)保障智慧財產權的最

終目標在於追求提升全體人類經濟面之發展、促進經濟上的進步  

(Ａ)(甲)(乙) (Ｂ)(乙)(丙)(丁) (Ｃ)(甲)(丙)(丁) (Ｄ)(甲)(乙)(丙)(丁)。 

答案：(Ｄ) 

解析：(甲)為《著作權法》的規定；(乙)著作權供他人無償合理使用即是一例；(丙)是保障著作權人或發明人私

人利益的表現；(丁)是公益與私益調合後的目標。故皆正確。 

46.  (   )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第 1 項：「為促進原住民族部落健全自主發展，部落應設部落會議。部落經中央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為公法人。」原住民部落公法人化後，將會產生何種變化？  

(Ａ)部落成為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之唯一申請人 (Ｂ)落實部落自治化之目標，有助於原住民族的獨立 

(Ｃ)使部落組織明確化，並以部落名義支配、管理土地 (Ｄ)部落將依《人民團體法》成立法人，取得權利主體

地位。 

答案：(Ｃ) 

解析：部落公法人透過部落會議的運作，可依部落名義支配、管理土地，而部落內部之管理亦得依照各部落自己

的規章、會議進行，落實部落自治化之目標，故選(Ｃ)。(Ａ)原住民族、原住民各族、部落得成為原住民族傳統

智慧創作之申請人。(Ｂ)落實部落自治化之目標，有助於原住民族的自治，無關獨立。(Ｄ)部落將依《原住民族

基本法》成為公法人，取得權利主體地位。 



8 

47.  (   ) 阿佑與原配生有一子甲，但又與乙女再生一子丙，由阿佑撫養。原配過世後，阿佑便與女子乙結婚，二人並未

約定夫妻財產制。阿佑過世時，留下遺囑將名下所有財產均留給兒子丙，但甲表示反對意見。依據上文，若阿佑

過世留下 1,200 萬之婚後財產、200 萬之債務，而乙之婚後財產有 500 萬，無債務，且乙要主張夫妻財產制上的

權利，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乙之繼承順序優先於丙 (Ｂ)丙之繼承順序優先於甲 (Ｃ)甲可爭取 125 萬元之特留分 (Ｄ)乙可於遺產分

配前先主張 200 萬元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答案：(Ｃ) 

解析：(Ａ)(Ｂ)配偶乙是當然繼承人，與第一順序繼承人甲、丙共同繼承。(Ｃ)(Ｄ)乙要先行使夫妻剩餘財產差

額分配請求權，雙方可分配之剩餘財產為 1,200－200－500＝500（萬），故乙可先分得 500∕2＝250（萬）。阿

佑的繼承人為甲、乙、丙三人，甲的應繼分為（1,000－250）∕3＝250（萬），特留分為應繼分的一半，故為 

250∕2＝125（萬）。 

48.  (   ) 我國仿效日本進行政府改造，為有助於國家與社會發展，推動相關行政法人機關的設置，下列哪一機構為我國

目前的行政法人？  

(Ａ)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Ｂ)行政院大陸事務委員會 (Ｃ)海峽兩岸交流基金會 (Ｄ)二二八紀念公園。 

答案：(Ａ) 

解析：「政府改造」旨在將政府轉型為「領航者」的角色，成為小而美、小而能、高效率和高品質的企業型政府

。其中，組織重整與人事精簡即是政府改造的主軸，其中，「行政法人」係將不適合由傳統公務機關推動、且民

間沒有意願或能力承接的公共任務，由一個與政府保持一定距離的法人機構來處理。2017 年設立的高雄市專業文

化機構（包含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電影館、美術館），為我國第一個由地方政府監督成立的行政法人。 

49.  (   ) 直樹婚前擁有 200 萬存款，與湘琴結婚後，直樹父母贈與千萬房產一棟供兩人居住。若直樹年薪 150 萬，10 年

後與湘琴離異時，僅存款增加 600 萬，並有 50 萬的私人債務。請問兩人婚姻關係消滅後，依夫妻法定財產制，

直樹的剩餘財產應為多少？  

(Ａ) 350 萬元 (Ｂ) 450 萬元 (Ｃ) 500 萬元 (Ｄ) 550 萬元。 

答案：(Ｄ) 

解析：依夫妻法定財產制，直樹的婚前財產與婚後贈與不列入剩餘財產，而婚後直樹財產僅存款增加 600 萬，扣

除其個人債務，故其剩餘財產為 600 萬元－50 萬元＝550 萬元。 

50.  (   ) 忠忠在網路賣場放上一顆明星球員簽名球，由網友私訊開價，價格滿意就賣。阿全開出 1,500 元，忠忠滿意這

個價格，就跟阿全回覆成交，兩人並詳談匯款和寄送資訊。但過了一小時，小福開價 2,000 元，忠忠覺得能多賺 

500 元，便立刻請小福轉帳，並將簽名球寄出給小福。阿全知道後私訊小福，表示忠忠早已說好要賣給他，請小

福還球。請問從物權的特性來看，小福若要保留這顆球可以如何主張最無爭議？  

(Ａ)這顆球現在是我占有，你無權要求我返還 (Ｂ)這顆球我現在有使用權，但可以有兩個所有權 (Ｃ)我比你

優先取得這顆球 (Ｄ)我出價比你高，自然有權拿到這顆球。 

答案：(Ｃ) 

解析：所有權具有優先性，指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對於同一物的所有權會優先於債權。小福因為先取得簽名球，

故優先取得所有權，而阿全自始無所有權，應選(Ｃ)。 

 


